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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责任视角下社会组织志愿失灵问题研究

叶 丽 芬

(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在我国社会组织方兴未艾之际，受制于政府支持、社会认知等因素，社会组织在具
体实践中出现了志愿失灵现象。文章简要回顾志愿失灵相关内涵，阐述了我国社会组织志愿
失灵的主要表现，着重站在政府责任视角来剖析我国社会组织产生志愿失灵的原因，探讨在社
会组织志愿失灵矫正中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及履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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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又被称为非营利组织 ( NPO) 、非
政府组织( NGO) 、第三部门、志愿组织，指非政府
的、开展各种志愿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以促进
社会发展为己任的组织。在我国，社会组织是最
新的官方用语，而之前用的是“社会团体”、“民间
组织”等。社会组织具有组织性、非营利性、自治
性、民间性和志愿性等特点，其在参与公共事务管
理、公共服务供给、社会治理等方面往往能弥补政
府、市场的不足，正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治理重要主
体之一。根据民政部门统计，截至 2013 年底，全
国共有社会组织 54． 7 万个，比上年增长了
9. 6% ;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 636． 6 万人，比上
年增加 3． 8% ; 形成固定资产 1496． 6 亿元; 社会
组织增加值为 571． 1 亿元，比上年增长 8． 7%，占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0． 22%［1］。然而，在实践
中社会组织也存在其固有的局限性，仅仅依靠其
自身力量几乎无法进行志愿、公益活动，即出现了
志愿失灵现象。

一、社会组织志愿失灵的内涵及主要
表现

美国学者萨拉蒙最早提出了著名的“志愿失
灵”理论，具体包括: 一是慈善不足，所能筹集的

慈善资源远不能满足志愿活动所需开支; 二是慈
善对象的局限性，经常集中在某些特定的社会群
体，如特定的区域、种族、宗教、性别和年龄，而忽
视了其他需要帮助的社会群体; 三是慈善的家长
作风，实际掌握最多资源的人对于组织的决策、运
作具有较大的发言权;四是慈善的业余性，经常依
赖于有爱心却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士来从事志
愿工作［2］。相对而言，我国对志愿失灵的研究起
步较晚，任金秋，刘伟 ( 2007 ) 认为志愿失灵的主
要表现是“公众捐赠不足、志愿行为不足、活动的
特殊性”，孙婷( 2010 ) 从志愿服务角度提出志愿
失灵主要表现有“两级分化、官方色彩、运作不够
规范、志愿服务资源不足”。可见，所谓志愿失灵
是指社会组织无法有效配置慈善资源，在志愿服
务供给和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等方面产生功能和
效率上的困境，在我国，社会组织的“志愿失灵”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慈善资源不足

萨拉蒙认为，慈善组织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
者，它的一个主要缺陷是无法产生足够的、可依赖
的资源来解决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类服务问题。
慈善资源主要包括资金资源、人力资源等，我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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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在志愿实践中普遍面临着资金来源不足和
组织人才匮乏的问题。研究表明，多数社会组织
依赖政府资助，社会捐赠所占比例很低，2008 年
中国社会组织平均收入 10 万元，全国人均捐赠不
足 8 元。《基金会蓝皮书: 中国基金会发展报告
( 2012) 》披露，2011 年中国基金会人员的福利、办
公开支的比例都明显偏低，造成很多活动无法正
常开展。资金不足也是导致社会组织人才匮乏一
个重大原因———薪资待遇较低无法吸引专业管理
人才。此外，我国社会组织成员大部分由志愿者
组成，或是吸纳了政府分流人员、离退休干部等，
导致专职工作人员比例不大，使得社会组织难以
向专业化管理转变，极大限制其发展前景。

( 二)组织的非独立性

与西方国家相比，缺乏独立性是我国社会组
织最大的志愿失灵现象。我国社会组织有很大一
部分仍是体制内的，其设立和运行等多方面深受
政府影响，呈现出较大的非独立性。这类社会组
织往往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承接政府的部
分职能或本应由政府来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实践
中多以政府工作为中心开展活动，这明显违背了
社会组织的某些特性———民间性、自治性、志愿
性。社会组织缺乏独立性具体表现包括: 受政府
业务主管部门的控制、偏离社会组织的宗旨、未能
实际满足社会需求，例如“救助失学”被政府理所
当然的视为下级单位指挥。因此，社会组织得益
于强有力的官方支持而获得丰富资源，从而保证
其有效推进各项志愿活动的开展，但也导致社会
组织习惯性依赖政府，削弱了组织独立性，最终消
减了社会组织所应具有的自治性优势。

(三)慈善的特殊主义

政府的公共物品 ( 服务) 供给对象几乎是所
有公民，但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失灵”的一种补
充，其服务对象不具有广覆盖性，而是具有一定的
针对性。一方面，我国社会组织服务对象是某些
特定性别、年龄、种族等受社会关注的特殊群体，
如妇女、老人、失学儿童、少数民族等; 另一方面，
我国社会组织的服务对象还倾向于那些有能力表
达自己需求的群体，甚至是有能力组建自己的组
织的群体。因此，还有许多处于弱势的群体、获取
资源能力较差的群体，即使急需帮助却得不到及
时、优质的服务，如失业者、低收入者、农民工、边

远地区贫困人口等。早年就有报道指出，某些地
区大建豪华示范性公办养老机构，购买者多是经
济条件好的老人，而更需要福利支持的贫困老人
却享受不到服务。

(四) 公信力问题凸显

实践证明，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管理、公共物
品供给等方面发挥越来越不容小觑的作用: 筹集
社会资源，提供公共物品; 制约政府行为，迫使政
府改变不利于公共利益的政策;监督政府行为，揭
露腐败和不法行为;改善政府和公民关系，增强公
民的政治认同感;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便于表达公
益诉求，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成为社会
各界的共识，但是社会组织的公信力问题也越来
越凸显［3］。例如，“郭美美事件”引发的红十字会
危机、“河南宋庆龄基金会地产事件”引发的宋庆
立基金会信任危机、“尚德诈捐门事件”引发的中
华慈善总会信任危机等。当前，有些社会组织以
利益为导向，而忽略慈善的服务质量;或者与公益
原则背道而驰，进行违反相关法规的运作;无论是
利益导向还是违背公益，都是欺骗公众的不良行
为。公信力问题正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并直接影响
我国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解决诚信问题显得尤
为重要。

二、社会组织志愿失灵的原因———政
府责任视角

(一) 社会组织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得以蓬
勃发展，但是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及时跟上脚步。
首先，我国目前尚无专门规范社会组织的全国层
面的法律法规，现有的一些条例仅针对社会组织
中的某类组织，如《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团体
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是专门针对基金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
业单位的管理，并不能涵盖所有的社会组织。其
次，仅限于地方对社会组织有专门规范的立法，各
地的地方性法规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在社会组织
工作人员上，是否必须是登记或注册范围内的规
定不一，并且年龄、身份也有不同要求; 在志愿工
作的指导机构上，北京市是志愿者协会、深圳是市
义工联合会、黑龙江是县级共青团组织;在工作人
员权利义务上，各地对是否需要签订书面协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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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不一;在法律责任界定方面，各地对志愿者违
反有关法规后的职责程度和追究部门不一［4］。
因此，各地的相关立法缺乏统一性，对社会组织的
实践难以起到真正规范性作用，成为制约社会组
织规范化运作的障碍。

( 二)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不足

萨拉蒙说，志愿失灵诸多表现源于自身缺陷
难以克服，这就需要政府在政策、资源给予扶持，
但是，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扶持作用并不充分。
其一，在政策法规上明显体现出政府的管制理
念———为社会组织设定严苛的准入制度，致使社
会组织面临身份“合法性”问题。根据相关登记
注册法规，民政部门是登记机关，“成立社会团
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而许多草
根组织通常较难寻到可挂靠的单位;同时，准入制
度中明确规定资产、场地、规模必须达到一定要
求，这无疑让囿于经费限制的草根组织难以获得
合法身份。其二，财政支持倾向于流向官方背景
组织，极大地压缩体制外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草
根组织或者是以企业名义注册的社会组织不仅难
以享受来自政府的优惠政策，而且存在筹集社会
资源困难、社会公信力偏低等问题。例如，2010
年北京西城区推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
目，而红彤彤文化教育交流中心由于其工商企业
注册身份，在第一轮审查申请单位资格时就被系
统自动淘汰。

(三)政府对体制内社会组织干预过多

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而建立的社会组织，通
常受到政府在控制、干预方面的“越位”。对政府
而言，为了牢固自身主导性地位，政府的扶持政策
倾斜于易控制的具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实现组
织、资金、人事等方面的控制，充分利用这些社会
组织的优势完成政治任务。对体制内社会组织而
言，对政府提供各种资源和便利的依赖使得其甘
愿成为政府的“下属机构”，在组织活动方向、内
容及重点上多是围绕政府为中心展开，配合政府
实现政治目标。这种看似“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的“双赢”模式，对社会组织的健康长远发展具有
一定的制约作用。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官方背景偏
好使得社会组织具有“官方色彩”，削弱了社会组
织的“民间性”优势; 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过多干
预，使社会组织呈现非独立性，弱化其参与社会治

理的功能，不利于满足社会多元化治理的要求。

(四)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不到位

理论上，社会组织的设立、运行是否符合公
益性应该由政府一路把关、监管，但实践中政府
在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上并不是很到位。一方
面，根据现有法规，获得合法身份的社会组织接
受登记管理机关( 民政部门) 和业务主管单位的
双重管理，而实践中其对社会组织更侧重指导、
协调，对监管职能的履行不充分。登记部门对
社会组织一年一次的年检普遍流于形式，业务
主管单位对社会组织日常活动的监管却由于业
务主管单位的分散使得监管呈现随意性。另一
方面，由于登记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审
批”及严苛的准入制度，大大降低了社会组织获
得合法身份的可能性，社会组织要么变通登记
注册方式为工商注册，要么不履行等级注册。
这些社会组织在合法体制内外徘徊，使得政府
难以准确掌握它们的动态和信息，极大增加了
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管难度。

三、志愿失灵矫正中政府责任的履行
路径

(一)视社会组织为“伙伴”

政府管制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着政府的政
策倾斜和行为倾向，出现了一系列的政府越位、缺
位现象，即“该管的没有管，不该管的管太多”。
因此，政府在履行矫正社会组织志愿失灵的责任
时，前提是重新定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政府与社会组织互为“伙伴关系”。首先，政府应
高度认识社会组织对政府失灵的弥补作用，较政
府而言社会组织在组织、体制、运行、人员等方面
更加灵活，能对政府不良行为和各类社会问题做
出及时、迅速的反应，有利于揭露官僚作风和预防
腐败现象，并能有效回应社会多元化治理的需求。
其次，政府要改变视体制内社会组织为“下属机
构”而管制其运作的做法，“深入推进政社分开、
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避免对社会组
织的过多干预以还社会组织独立性和民间性，真
正将社会组织视为合作伙伴。最后，积极构建
“伙伴”关系，例如，推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不但可以促进政府对社会组织财政支持，而且可
以有效构建二者良好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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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创建良好的法律环境
是政府在志愿失灵矫正中的一大重要责任。随着
社会组织的类别日益丰富和复杂，有必要建立一
个涵盖所有社会组织类别的统一的基本法律，目
前，可由国务院法制办协同民政部等有关部门，在
修订原有条例基础上尽快出台社会组织管理条
例，为将来制定《社会组织法》奠定基础［5］。因
此，政府要完善立法内容，使之覆盖社会组织注
册、运行、监管等各方面。在“准入制度”上，降低
对社会组织行政审批要求，取消“必须挂靠业务
主管单位”的要求，给予更多社会组织合法地位;
在激励制度上，通过制定捐赠免税等制度来引导、
鼓励企业和公众参与志愿活动，培育志愿精神、提
升公民参与度; 在监管制度上，设立多种监管渠
道，明确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完善监管体系的顶层
设计［4］。政府为社会组织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有
利于解决当前社会组织“无法可依”和各地法规
不一的难题，促进“改进社会组织管理，建立健全
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
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并充分体现政府对社
会组织的重视度和责任感。

(三)完善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扶持

政府扶持社会组织包括政策引导、财政支持
和人力建设等方面，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制定保
护、扶持社会组织的相关政策法规，如上述健全相
关法律法规，在立法、准入、激励和监管上加强对
社会组织的扶持;给予财政、人力等相关资源的大
力支持，以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矫正社会
组织资源不足、业余性等志愿失灵。近年来，政府

对社会组织在资金方面的支持逐步多样化，如资
金补贴、资助性基金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政府购
买服务”作为一种新型、有效的扶持方式，政府应
当在“制定购买服务法规、建立购买资金制度、建
设购买服务公共管理平台、健全购买流程和评
估”等方面施以完善［6］。然而，人力建设进程仍
较为缓慢，2011 年中组部、民政部等 18 个部门联
合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的意见》成为社会组织完善人才队伍建设的纲领
性文件，政府应进一步颁布规范文件并且有效执
行，社会组织也应借此契机健全人才队伍建设。

(四)强化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管

为了挽救社会组织的公信力，政府应重点
在监管社会组织方面下功夫，一改以往对社会
组织监管不到位的局面。首先，政府要完善监
管体系的顶层设计，构建一个主体多元化的监
督管理体系，包括法律监管、内部监管和外部监
管。法律是政府进行监管的主要手段，通过立
法将社会组织纳入合法体系内，使其在法律框
架内规范运作，并且，政府通过法规对社会组织
的治理结构、管理制度做规定性要求，以解决社
会组织内部监管不规范问题。其次，政府在监
管内容上要特别强调对社会组织财务、税务方
面的监管，严格监督其经济收入、社会捐赠的使
用情况，严格审查其减免税资格、工作人员收入
情况，保证资源的使用合法、合理及符合公
益［7］。最后，政府责任还在于设立政府监督职
能部门，培养第三方评估机构、媒体公众等，形
成有力的外部监督力量，充分培养全体公民的
公益产权主体意识，建立鼓励公众投诉的受理
机制，加强以媒体为中心的舆论监督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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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Features，Origin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risis in Universities in the We-Media Era

Qin Pei-tao1，Zhao Shan2

(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 Network public opinions in universities in the We-Media era show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how to cope with the crisis scientifically and effectively in the new era be-
comes a major problem demanding prompts solutio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risis in universities in the We-
Media era is virtual，subjective，empathic，agglomerative，divergent and variable． And its origin mainly
comes from damage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undergraduates，tension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pro-
found impact of inadequate management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risis． Mechanism construc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3 main aspects: protection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 of undergraduates，network pub-
lic opinion guidance and crisis management of networkpublic opinion．

Key words:We-Media era;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risis; the crisis management and contro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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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Voluntary Fail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Ｒesponsibility

YE Li-fen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With fast development in China，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meet some voluntary failures in actual
practice owing to the limitations of some factors，such as government support and social awareness． After brief-
ly reviewing the relevant connotation of voluntary failures，the article expounds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of vol-
untary failure in China and emphasizes the cau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At last，
the article discusses about th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fulfillm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arry out to correct the
failure．

Key words: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social organization; voluntary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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